
岚扶发〔2020〕30 号

岚皋县扶贫开发局 岚皋县财政局
关于下达 2020 年第四批“雨露计划”

助学项目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根据国务院扶贫办、教育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《关

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

的意见》（国开办发〔2015〕19 号）文件精神，通过各镇申报、

县扶贫局复核审定后，确定 2020 年第四批“雨露计划”补助对

象 929 人，现按照每生每年 3000 元标准下达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283.2 万元项目计划给你们。

岚 皋 县 扶 贫 开 发 局
岚 皋 县 财 政 局

文件



各镇必须坚持“一卡通”系统兑付补助资金，务必于 11 月

6 日前将补助对象录入“一卡通”系统。严格按照岚皋县脱贫攻

坚指挥部办公室、岚皋县财政局《关于印发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

告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岚脱办发〔2018〕35 号）文件要求

做好镇村两级公示公告，并在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录入享受

政策信息。同时，要及时将受益情况向贫困户进行告知，确保贫

困户知情。

附：2020 年第四批“雨露计划”助学项目兑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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